同性伴侣家庭权利案例的司法裁判现状
一、研究的概况
（一）数据的来源
《中国 LGBT 相关司法案例研究报告》统计分析了1024例LGBT相关的司法案例，并归纳总结了案例的种类和特点，展现了中国2000年至2020年间司法实务中 LGBT 相关案例的整体现状。该报告以“同性恋”“同性关系”“同性性行为”“同性性关系”“变性人”“跨性别”“双性人”“间性人”“阴阳人”“性少数群体”“性取向”“性倾向”“性别认同”等13 个关键词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并对案例进行筛选，最终确定了该研究报告中的1024例案例。
本研究选取其中91例同性伴侣财产纠纷和18例抚养权和探视权纠纷的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研究。
（二）数据的概况
1.案例的年份分布




2.案例的地域分布




3.案例的案由分布
同性伴侣财产纠纷的案由分布：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为69个（民间借贷纠纷为53个，赠与合同纠纷为5个，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2个，保管合同纠纷为2个，合伙协议纠纷为1个，其他纠纷为6个），物权纠纷为21个，侵权责任纠纷为1个。
抚养权和探视权纠纷的案由分布：18例案例全部分布在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的案由下，具体是：离婚纠纷11个，同居关系纠纷1个，抚养纠纷5个，探视权纠纷1个。
4.案例的性别和性倾向分布
在91例同性伴侣财产纠纷案例中，女同性伴侣的案例为48个，男同性伴侣的案例为30个，其余13个案例不清楚是女同性伴侣还是男同性伴侣。


5.案例的种类分布


备注：其中有1个案例同时涉及日常开销与转账纠纷和借贷纠纷，有2个案例同时涉及赠予纠纷和借贷纠纷。

抚养权和探视权纠纷的种类：同夫或同妻因对方同性恋性倾向而提出离婚，一方提出“同性恋不利于孩子成长”的主张有8个；一方以“同性恋不利于孩子成长”为由请求变更抚养权有5个；形婚纠纷有4个；离婚后，同性恋者请求确认探视权有1个。
二、同性伴侣财产纠纷的裁判现状
（一）日常开销与转账纠纷
同性伴侣在恋爱或同居期间，会产生大量的日常开销与彼此间的转账。在分手后，一方会主张金钱给付构成民间借贷而要求偿还借款或者构成不当得利要求返还，而另一方主张系同性伴侣共同生活期间的日常生活支出。
针对同居期间的日常花费，我国法律未对此进行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异性伴侣共同生活期间的日常开销和转账纠纷，一般根据双方当事人间的约定进行处理，没有约定则按照常情常理和公平原则处理。但法院一般认为日常生活开销属于共同生活期间必然产生的费用，不构成民间借贷或不当得利。在此类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认定双方给付金钱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重要因素。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同性伴侣关系应受到法官的审查，并作为裁判的考量因素。
司法实践中，对于17例同性伴侣间的日常开销与转账，多数法官在事实层面认定同性伴侣的恋爱或同居关系，进而认为在同性伴侣双方在恋爱或同居期间的经济往来属于正常，驳回原告将日常开销与转账认定为借款或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


典型案例如叶铮吻诉沈丹民间借贷纠纷[footnoteRef:0]一案，叶铮吻与沈丹在共同生活期间，叶铮吻多次向沈丹指定的支付宝账户转账共计207510元，沈丹亦多次向叶铮吻转账共计35120元。二人分手后，叶铮吻主张沈丹向其借款，沈丹抗辩叶铮吻向其转账系两人同性恋人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共同经营的支出。对此，法官认为，“叶铮吻和沈丹系同性恋人，身份关系特殊，双方租房共同生活一年多，沈丹亦提交证据证明其负责支付房屋租金、水电费，而共同生活期间必然产生包括租金、水电费以外的诸多费用”。因此，法官认定叶铮吻通过支付宝转账给沈丹的款项包含共同生活支出的各种费用，驳回叶铮吻的诉讼请求。 [0:  (2018)闽01民终7855号。] 

又如在周艺爰诉杨杨不当得利纠纷[footnoteRef:1]一案中，在周艺爰与杨杨同居期间，周艺爰向杨杨的银行账户转了大量资金。在双方分手后，周艺爰主张其抱着长期共同生活的想法而向杨杨转账，现期望落空，因而转账的105万元属于杨杨的不当得利，请求法院判决归还。杨杨认为双方6年的同居共同生活期间，二人财务混同，并提供了大量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各种支出单据，以此证明以上费用系双方共同生活的共同支出。对此，法官认为，由于周艺爰、杨杨之间系同性同居关系，在长期共同生活期间的财产及开支没有约定，因此二人间的款项往来不属于不当得利。 [1:  (2016)粤03民终4805号。] 

判决原文：首先，周艺爰与杨杨均确认双方为同性同居关系，同居时间从2008年年底至2014年6月。其次、周艺爰所支付的款项是基于双方同居生活，在几年间分数笔给付，难以确认周艺爰因此即遭受损失，杨杨即获得利益。第三、周艺爰与杨杨实际同居生活近6年，虽然双方现已解除了同居关系，但不能以此就认定周艺爰的给付行为目的不达。
（二）房产纠纷
同性伴侣之间的房产纠纷一般分为借名买房纠纷、共同购房纠纷、共有房屋分割纠纷以及其他纠纷。在这些房产纠纷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同性伴侣关系应受到法官的审查，并作为裁判的考量因素。理由如下：
（1）对于借名买房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借名买房”纠纷，法官通常会考察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结合房款支付、贷款偿还、房屋装潢及生活用品添置、房屋居住使用等情况综合分析，以确定房屋产权归属。在此类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判断借名买房是否合乎情理与是否为正常交易习惯的逻辑起点。
（2）共同买房纠纷：同性伴侣共同买房一般发生在双方长期稳定恋爱并共同居住和生活的情况下。而在同居过程中，同性伴侣之间存在数量众多并多种多样的资金往来，甚至产生财产混同现象。在此类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判断是否属于共同买房的逻辑起点。
（3）共有房屋分割纠纷：同性伴侣在恋爱或同居期间所购置的房产自始便登记在二人名下，后因二人分手而导致房屋分割纠纷。在此类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判断房屋共有的重要因素。
司法实践中，对于18例同性伴侣间的房产纠纷，多数法官在事实层面回避甚至未认定同性伴侣的恋爱或同居关系，未将恋爱或同居关系作为裁判的考量因素；少数法官在事实层面认定了同性伴侣的同居关系，但在法律层面将同性伴侣的同居关系转换为其他关系（如合伙和朋友关系）进行处理；极少数法官在事实和法律层面都认定了同性伴侣的恋爱或同居关系，将同性同居期间产生的财产纠纷比照异性同居期间共同财产进行处理。
（三）赠予纠纷
一般而言，恋爱期间的小额财物赠与，如纪念日或节假日的红包和礼物等，应当认定为是维系感情的必要支出，系无偿赠与，不应当要求返还。而恋爱期间的大额财物赠与，既不同于合同法上的一般赠与，也不同于彩礼，往往是一方当事人基于结婚为目的的，该赠予实际上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当双方无法缔结婚姻关系或恋爱关系解除时，赠与财物一方的预期无法实现，则赠与不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财物。[footnoteRef:2] [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恋爱期间送出的礼物，分手后能否要回？”，载https://bj1zy.bj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9/09/id/447972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月14日。] 

在此类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恋爱关系是判断是否属于赠予的逻辑起点。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同性伴侣关系应受到法官的审查，并作为裁判的考量因素。
司法实践中，在9例赠予纠纷中，对于同性伴侣间小额财物赠与（如礼物或转账红包），多数法官能够在事实层面上认定同性伴侣的恋爱关系，进而认定为赠与。但对于大额财物赠与（如房屋首付款），法官虽然在事实层面上认定同性伴侣的恋爱关系，但一般会要求返还。
（四）分手协议/分手费纠纷
关于分手协议与分手费，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对此做出规定，但地方性的司法解释多数不支持分手协议与分手费。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们对分手协议与分手费纠纷的裁判却各有不同，没有统一意见。
在此类案件中，同性伴侣的恋爱关系是认定分手协议与分手费的前提，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同性伴侣关系应受到法官的审查，并作为裁判的考量因素。
具体到本研究中的3例案件，法官在事实层面上认定同性伴侣的恋爱关系后，认可了分手协议。在徐佳瑜诉薛维娜赠予合同纠纷[footnoteRef:3]一案中，原告与被告相识多年，2014年2月确立恋爱关系，后因双方性格差异及情感不和，于2016年7月结束了恋爱关系并签订了分手协议，约定了宝马汽车的归属。后原告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分手协议。对此，法官认为，“原告徐佳瑜与被告薛维娜原系恋爱关系，双方分手时签订的协议书真实有效。” [3:  (2016)沪0112民初27533号，(2017)沪01民终9745号。] 

判决原文：本院认为双方原系恋爱关系，在恋爱关系结束时，双方对恋爱期间财物进行结算、补偿并不以双方之间必须存在等额的借贷关系为基础。
双方当事人以协议的方式结算恋爱期间的经济交往，该结算有明确的基础关系，约定有效，双方均应恪守。
（五）借贷纠纷
同性伴侣在恋爱或同居期间，可能存在借贷关系。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一般需要具有借贷的意思表示，并且实际交付了借款。对此类纠纷，法官一般只需要厘清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确认出具借款的事实，并对原告提供的具有借款意思表示的证据进行认定即可，故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的恋爱关系对借款事实的认定和案件裁判并无影响。在37例案件中的裁判模式，法官按照一般民间借贷纠纷的裁判标准进行了判决。
三、抚养权和探视权纠纷的裁判现状
（一）以“同性恋不利于孩子成长”为由主张抚养权
在8例案例中，同夫或同妻因对方同性恋性倾向而提出离婚，一方以同性恋性倾向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为由主张抚养权。如在覃某诉项某离婚纠纷[footnoteRef:4]一案中，项某向法庭提供了QQ 聊天记录一份，用以证明覃某是同性恋，离婚后抚养子女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在该类纠纷中，7例案例的法官均未将同性恋性倾向作为分配抚养权的依据，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来裁判孩子的抚养权。 [4:  (2016)黔0326民初778号] 

[bookmark: _Hlk151752990][bookmark: _Hlk151753473][bookmark: _Hlk151753491]但也有1例案例的法官认同“同性恋不利于孩子成长”的主张，即赵某与庞某甲离婚纠纷案[footnoteRef:5]。在该案中，原告赵某与被告庞某甲于2005年经人介绍认识后登记结婚，并生育一子。后赵某发现庞某甲存在同性恋行为，二人于2010年调解离婚，后又于2012年重新登记复婚。复婚后，庞某甲在赵某生病住院期间，携其同性恋男友在家中同居。赵某因此要求诉讼离婚，并主张对婚生子庞某甲的抚养权。针对赵某对于婚生子的抚养权主张，法官认同了赵某提出的同性恋性倾向不利于孩子成长的观点，在判决书中明确表示“被告的同性恋行为与当前的正常主流观念及传统的伦理相违背”，被该行为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将婚生子的抚养权判给原告。[footnoteRef:6]该案法官将同性恋行为作为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明显基于歧视主义来裁决抚养权。如果按照一般离婚案件的子女抚养问题的裁量标准，法官应当按照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综合考虑。[footnoteRef:7]本案中原告赵某无固定收入与住所，被告庞某甲具有稳定可观的月收入和城市不动产，相比之下，庞某甲具有更优的抚养能力和条件，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婚生子跟随庞某甲生活，对其成长更有利。法官在未综合考虑二人的抚养能力和条件的情况下，仅仅根据同性恋性倾向而直接否定庞某甲对婚生子的抚养权，表明其认同并强化主流社会歧视同性恋的立场和态度。 [5:  (2013)石高民一初字第00280号。]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司法解释第3条第4款：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予优先考虑：（4）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成长有利，而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不宜与子女共同生活的。]  [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司法解释。] 

（二）一方以“同性恋不利于孩子成长”为由请求变更抚养权
在5例案例中，一方以同性恋性倾向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为由请求变更抚养权。如在李×诉白×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footnoteRef:8]中，原告请求变更抚养权的理由之一为：原告得知被告系同性恋，并一直与另一女子保持同居关系。原告认为被告没有生活来源且世界观、价值观、性取向均存在严重问题，由被告继续抚养子女不宜。在该类纠纷中，法官均未将同性恋性倾向作为分配抚养权的依据，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来裁判孩子的抚养权。 [8:  (2013)大民初字第12062号。] 

（三）同性恋者请求确认探视权
在离婚后，作为同性恋的一方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探视权，该案例为狄某 2诉卢某探望权纠纷案。在该案中，原告狄某 2 与被告卢某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 2018年11月诉讼离婚，离婚时确定被告卢某抚养婚生子女，但并未明确原告探视权问题。原告因此故诉至法院，主张对孩子的探视权。在案件审理中，被告不同意原告探视孩子的原因之一是：“原告是同性恋，原告在同性恋社交网站上发照片交朋友，对孩子的成长和性取向极其不利”。被告还提交了原告在同性恋网站上发的照片 7 张、网址截图 12 页等证据，“证明原告是同性恋，而且不排除有传染性疾病，可能影响孩子的性取向，危急孩子的健康。”对此，法院并未认同被告的主张，认为探视权是法律赋予父母的法定权利，因此判决确认原告的探视权。
（四）形婚中的抚养权和探视权纠纷
在4例案例中，同性恋者为了应对婚育的压力而选择与另一同性恋者结成形式婚姻，在二人离婚时发生了婚生子的抚养权和探视权纠纷。由于二人已经形成法律上的婚姻关系，故法官一般按照异性恋婚姻中抚养权和探视权的裁判标准进行判决。
判决原文：同性恋者除在性取向上与普通人有差异外，其他身体机能、心理正常，但基于传统的习惯和民俗，同性恋者往往迫于外界的压力往往与没有感情的异性结婚，不仅严重影响了婚姻质量，而且也致使同性恋者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处于社会边缘地带和法律的边缘。对原、被告所选择的性取向，本院予以理解，但因原、被告已通过合法登记的方式成为夫妻，故其双方的离婚应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予以处理，不应因其性取向特殊而有不同。[footnoteRef:9] [9:  284:(2015)锡滨民初字第02594号。] 

1.抚养权
关于抚养权的问题，不管性取向如何，由于二人已经形成法律上的婚姻关系，故法官按照抚养权裁判的一般标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裁判。在4个案例中，由于孩子年龄尚幼，因此法官均将抚养权判给了女同性恋的一方。
如在袁某诉谢某甲离婚纠纷案[footnoteRef:10]中，袁某和谢某甲均系同性恋者。2010 年下半年，袁某、谢某甲通过网络相识，两人选择以婚姻的方式进行合作以应对家庭及社会的压力。2012年1月，谢某甲与袁某签订《协议书》，对双方形婚期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财产做出了约定，但未对孩子抚养权做出明确约定。后双方争夺对孩子的抚养权。对此，法官认为，关于女儿的抚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 1 条规定：“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因女儿尚未年满两周岁，加之其出生后一直跟随袁某生活至今，故将女儿的抚养权判给袁某。再如在李某某1诉贺某某离婚纠纷案[footnoteRef:11]中，关于同性恋父母子女抚养问题之解决，法官认为“目前尚无先例模式可循，亦无成文法条指引，仍坚持未成年子女权益最大化之原则，按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之原则来确定。” [10:  (2015)锡滨民初字第02594号。]  [11:  (2017)苏11民终1890号。] 

2.亲权和探视权
关于亲权和探视权问题，在4个案例中，不管孩子是否是男同性恋者生育与否，由于二人已经形成法律上的婚姻关系，法官均认定男同性恋者系孩子法律上的父母，并享有亲权和探视权。
如在黄某甲诉宋某离婚纠纷案[footnoteRef:12]中，原告（女同性恋者）认为孩子并非被告亲生，故孩子由原告抚养，被告没有探望权；被告（男同性恋者）虽同意孩子由原告抚养，但主张每两周探望孩子一次。在该案中，双方对孩子抚养权虽然达成一致意见，但双方对探望权仍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认为孩子的生父是案外捐某者，故孩子与被告无关；而被告认为从孩子的孕育、到出生、直至对孩子的抚养，其都尽了父亲的责任，无论其是否是孩子的生父，其都认为其与孩子之间存在父子关系。对此，法官根据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及孩子的户籍信息等相关法律事实，确认被告为孩子的父亲。根据法律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因此，被告享有对孩子的探望权。 [12:  2015)虹民一(民)初字第3400号，(2016)沪02民终1929号。] 

四、结论
（一）同性伴侣家庭权利的司法裁判现状总结
1.同居中的同性伴侣不享有共同财产权
对于同性伴侣间的日常开销与转账和小额财物赠与，多数法官能够在事实层面认定同性伴侣的恋爱或同居关系，进而认为在同性伴侣双方在恋爱或同居期间的经济往来和赠予属于正常。
但在同性伴侣间最重要的不动产上，多数法官在事实层面回避甚至未认定同性伴侣的恋爱或同居关系，未将恋爱或同居关系作为裁判的考量因素；少数法官虽然在事实层面认定了同性伴侣的同居关系，但在法律层面将同性伴侣的同居关系转换为其他关系（如合伙和朋友关系）进行处理；只有极少数法官在事实和法律层面都认定了同性伴侣的恋爱或同居关系，将同性同居期间产生的财产纠纷比照异性同居期间共同财产进行处理。此外，对于大额财物赠与，法官虽然在事实层面上认定同性伴侣的恋爱关系，但在分手后一般也会要求返还。
2.婚姻中的同性恋者享有抚养权和探视权
在同性恋者在与异性恋者的婚姻中，同性恋者对孩子的抚养权和探视权并未受到影响，是可以正常享有并实现的。当同性恋者的配偶以“同性恋不利于孩子成长”为由否定同性恋者的抚养权与探视权时，绝大多数（93%）的法官都未认同这一观点，未将同性恋性倾向作为否定抚养权与探视权的依据，而是以抚养权和探视权裁判的一般规则进行裁判。
在男同性恋者在与女同性恋者的婚姻中，男女同性恋者对孩子的抚养权和探视权也是可以正常享有并实现的。这是因为不管二人性取向如何，由于二人已经形成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因此都享有婚姻关系中的一切权利。关于抚养权的问题，法官按照抚养权裁判的一般标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裁判；关于亲权和探视权问题，不管孩子是否与男同性恋者有血缘关系，法官均认定男同性恋者系孩子法律上的父母，并享有亲权和探视权。
（二）同性伴侣家庭权利的实现困境
1.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无法得到保障
对于同性伴侣来说，最大的困境在于同性伴侣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分手后的财产纠纷也无法按照同居析产进行处理。
同性伴侣在共同生活期间，会购置大量的生活用品乃至于共同居住的房屋，双方的财产多混同在一起，形成事实上的、婚姻家庭意义上的共有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方会主张二人间的同性同居关系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同居关系”，不属于婚姻法等相关法律调整的范畴，因此不应该按照同居期间共同财产进行处理。法院一般也会同意，认为二人虽属同性恋人关系，但并非法定的婚姻家庭关系或同居关系，因此不能比照异性同居关系进行处理，双方间仅适用一般共有的相关规定。
一般来说，对于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购置的财产的处理，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司法解释第10条明确规定：如果双方在同居期间有共同购置的财产或有共同经营所得的收入，应当按民法中有关共有的一般规定处理，即如果查明属于按份共有关系，则按照各自的份额分享权利，如果查明属于共同共有关系，则对共有财产共同享有权利。[footnoteRef:13]但是，我国法律上的“同居”特指一男一女组成的异性同居，不包括相同性别二人组成的同居。因此，同性同居关系无法受到中国现行法律的调整和保障，同性伴侣的财产无法适用共有的法律规定，只能适用财产取得的一般规定。 [13: 参见王芳：“同居期间所得财产的处理规则”，载林方华主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67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187页。] 

如季斌与许为明、支长斌返还原物纠纷一案[footnoteRef:14]，季斌与许皓相识于2004年，二人系同性恋人关系。在二人同居生活期间，季斌于2010年与一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办理了按揭贷款，于2010年至2020年支付了购房款。2016年，许皓因病死亡。后季斌与许皓父亲许为民对房产权属问题争执不下。季斌主张案涉房屋为其个人财产，许为民则认为，季斌的购房资金中有部分为许皓的出资，许皓的购房款主要来源于许为民夫妇所给费用以及工资收入，且银行贷款中有许皓偿还的部分，因此主张案涉房屋为季斌与许皓的共有财产。在该案中，许为民主张季斌与许皓系同性恋人关系，二人财产混同，因此二人所购房屋为共同共有。该案的争议焦点为：同性同居共同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购置的财产该如何定性进行处理？而许为民直接向法官主张：同性同居关系应适用中国法律上关于同居期间所得财产的相关规定。从案件事实来看，本案确系同居财产纠纷，这一点法官在事实查明部分也予以确认。只是，本案与一般的同居财产纠纷不同的是，此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异性同居，而是同性同居，而同性同居关系并未受到中国现行法律的调整。本案法官因此在判决书中明确同性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并非《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调整对象和范围，案涉房屋的权属认定应适用财产取得的一般规定。如果该案是异性同居的话，法官可认定案涉房屋为季斌和许皓共同共有，二人对共有房屋共同享有权利，许皓也可以获得部分房产份额，而不仅仅只是获得部分补偿。 [14:  (2018)苏01民终7358号。] 

裁判原文：
“同性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若干意见》的调整对象和范围，同性恋人是否对外以夫妻名义长期稳定同居、财产是否系同性恋人同居期间所购置，均不能作为认定同性恋人之间财产共有的依据。本案中季斌与许某虽系同性恋人，但涉案房屋的权属认定应适用财产取得的一般规定。”
“季斌与许皓属同性恋人关系，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所调整的婚姻家庭关系或同居关系，同性伴侣同居期间无论在人身和财产关系上都具有独立性。”
2.同性伴侣通过异性婚姻实现生育权
如在李某某1诉贺某某离婚纠纷案[footnoteRef:15]中，李某某1和曹某某是同性恋人关系，为实现生育子女之目的，曹某某通过网络联系到同性恋者贺某某，并与李某某 1 共同作为乙方与贺某某签订《形式婚姻协议书》，约定与甲方自愿结成形式婚姻，形式婚姻期间：采取人工方式受孕，生育费用及法律责任由两方共同承担，所生子女随乙方姓，由甲乙两方共同抚养成人；乙方承诺生育二个孩子，第二个孩子抚养权归甲方。婚后，李某某1通过人工体内授精方式怀孕，并于2015年3月20 日诞下一子。初以新生儿姓名“曹原”，母亲姓名“曹某某”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后因李某某1与曹某某同性恋人关系终止，导致《形式婚姻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无法实现各方当初签订该协议之目的，因此诉至法院要求离婚。 [15:  (2017)苏11民终1890号。] 

[bookmark: _GoBack]在本案中，对于李某某1和曹某某、贺某某与其同性伴侣而言，“婚姻只是外壳（形式），是解决同性关系中无法实现生育问题的手段。”
同性伴侣财产纠纷的种类
系列 1	
借贷纠纷	房产纠纷	日常开销与转账	赠予纠纷	分手费纠纷	其他涉及金钱给付的纠纷	37	18	17	9	3	10	


抚养权和探视权纠纷的种类
系列 1	
同性恋不利于孩子成长	变更抚养权	形婚纠纷	确认探视权	8	5	4	1	


法官对日常开销与转账为借款或不当得利的主张之态度
销售额	
支持	部分支持	不支持	2	5	10	




同性伴侣财产纠纷的年份分布
系列 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8	7	3	10	11	9	19	22	2	


抚养权和探视权纠纷的年份分布
系列 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9	1	2	2	6	5	1	1	


同性伴侣财产纠纷的地域分布
系列 1	
新疆	黑龙江	贵州	重庆	山西	辽宁	江西	吉林	河南	安徽	浙江	云南	陕西	河北	福建	湖南	四川	北京	山东	江苏	广东	上海	1	1	1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4	5	5	8	8	9	20	


抚养权和探视权纠纷的地域分布
系列 1	
河北	辽宁	贵州	山西	广西	湖南	天津	广东	江苏	北京	上海	1	1	1	1	1	1	1	2	2	3	4	


同性伴侣财产纠纷的性别和性向倾分布
系列 1	
女同性恋伴侣	男同性恋伴侣	未知	48	30	13	


